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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学院2025届本科毕业生校优、院优名额分配表
	班级
	人数
	院优
	校优

	
	
	
	

	经亨颐211
	34
	10
	7

	经亨颐212
	32
	10
	6

	经亨颐213
	33
	10
	7

	中文211
	45
	13
	9

	中文212
	42
	13
	8

	中文213
	42
	13
	8

	中文214
	41
	12
	8

	中文215
	41
	12
	8

	中文216
	40
	12
	8

	中文218
	30
	9
	6

	中文217
	31
	9
	6

	汉教211
	10
	3
	2

	历史211
	39
	11
	8

	历史212
	50
	15
	10

	历史213
	48
	14
	10

	合计
	558
	166
	111



注：
1.为方便毕业生提交材料，本次材料以电子版为准，请各班审核小组做好审核存档。
2. 校级优秀毕业生的评选名额不超过学院本科毕业学生总数的20%，在校级优秀毕业生基础上，推荐参评省级优秀毕业生。各班省级优秀毕业生名额不超过各班总人数的4%。（因省优毕业生名额上级尚未正式下达，现为初步推荐名额，待名额正式公布后再按获奖总积分排序进行增补或择优推荐）。人文学院另设院级优秀毕业生，名额不超过毕业生总人数的30%（不含省优、校优）。
3.若出现个别班级省校优名额用不满（班级符合条件人数不够），则由学院统筹多余名额。
4.以上各班名额分配不包含单列名额。
5.因绩点实时更新，评选采用最新历年平均学分绩点。
